
















(4) 其他

核合格 (建安B类 ) 证书和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

： 无

3.4 信用要求

投标人 (含分公司) 不得存在以下失信情形 (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做出暂停、 停止、 撤销等处理决

定的除外) :

(1) 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2) 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

(3) 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

(4) 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5) 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6)投标人、 其法定代表人及拟派项目经理近三年(自开标之日起往前追溯)有行贿犯罪行为的；

(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自行出具《近三年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书》 ) 。

注： ① 安徽省内投标人在参与投标时，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交由“信用安徽” 平台正式生成的企业

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无违法违规证明版) , 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省外投标人注册地所在省份已实

施以信用报告替代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相关工作的， 同样须提交符合其注册地省级信用平台要求的、

显示近3年无违法违规信息的信用报告，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信用报告应明确显示投标人近3年

内 (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任 一天往前追溯3年 ) “无” 违法违规信息。 对信用

报告显示为“无”违法违规信息的投标人， 直接视为其满足本次招标提出的所有信用要求，招标人 (或

招标代理机构) 无需再对投标人进行额外的信用信息查询。

②对于安徽省内投标人无法提供无违法违规证明版公共信用信息报告的， 需提供信用信息报告(核

查版) 封面 (包括机构名称 、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报告编号、报告出具单位和报告生成日期 ) , 以及

省外投标人注册地所在省份尚未开展此项工作的投标人， 按 3.4信誉要求的 (1) - (6) 项进行评审。

其中第 (1) (2) (3) (4) 项 以信用中国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 (5) 项 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发布的信息为准。 所 有情形有限制期限的按规定期限执行，无限制期限的按投标截止时间前 12个月

2 不得设置排斥潜在投标人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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